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广市监函〔2019〕52 号   

 

经开区分局、局机关各科室： 

为顺利推进机构改革人员划转工作，保障过渡期间工作不断

档，固定资产不流失，经局党组研究决定，请此次划转人员在离

岗之前，认真将手头正在处理的工作、工作资料、固定资产进行

清理造册，形成交接清单，一式三份，经分管领导签字确认后，

一份交划转人员原单位办公室负责固定资产的人员保存；一份交

人事科胡海涛科长，并以此办理相关手续；一份交划转人员所在

科室负责人保存。 

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广元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19 年 4 月 12 日 

 

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信息公开选项：主动公开 

  广元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办公室               2019 年 4月 12 日印发 


